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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起诉时间：2015年 5月 6 日 

受理时间：2015年 5月 14 日 

诉讼机构名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王斌忠 

被告二：上海开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三：上海腾京投资管理咨询中心 

被告四：上海升创建筑装饰设计工程中心 

被告五：兰州瑞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六：兰州鸿祥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七：甘肃力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被告八：上海嘉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主要内容及其理由 

（一）诉讼的案件事实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201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



明的事实：自 2013年 7月 18 日起，被告一通过其实际控制的被告二至被告八的

证券账户及其他案外自然人账户(以下称“上海开南账户组”)持续不断买卖原告

公开发行的股票。《行政处罚决定书》还认定，被告一王斌忠“能够对上海开南

账户组进行控制、管理和使用，对该账户组享有收益权并承担相应风险，是上海

开南账户组的实际控制人和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工商登记

资料、账户开户资料、交易资料、证券营业部情况说明、银行资金划转凭证、当

事人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等证据在案证明，足以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80条之规定，“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

人的证券账户”。原告认为，各被告出借证券账户给被告一王斌忠供其交易原告

股票的行为属于禁止交易行为。被告一王斌忠借用其它被告持有的自然人账户交

易原告股票的行为亦属于禁止交易行为。 

（二）诉讼请求的内容 

 1、判令被告买入原告股票的交易行为无效；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不会对公司目前的正常经营和本期利润造成影响。 

如果本公司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王斌忠将不具备本公司的股东身份。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法院判决之前，公司将暂不接受以王斌忠

及其控制账户法人名义提出的任何提案，也不认可其表决权。 

 

四、备查文件 

（一）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5日 


